关于报送校企联盟单位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教学工作安排，结合学校转型发展，学校拟与梧州市政府、企业开展校企联盟行动，请每个专业申报2-3参与个校企联盟行动的企、事业单位。
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所报的单位要具有一定影响力，企业单位要有一定规模、行业单位要有较高的资质，能够代表本地区该行业的较高水平。

2.通过校企融合，能够建立长期合作的“校企联盟”。能够引导高校从社会需求出发，以岗位调查为起点，进行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专业设置“逆向革命”，变传统“学科专业方向就业”的专业设置为“就业岗位方向专业学科或跨学科”的专业设置；
3.能够深化学校与地方政府、行业、企事业单位和密切合作，以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“无缝接轨”。企业参与，推进人才培养方案、课程体系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手段、评价方式的改革，构建与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教育教学体系，全面提高高校课程教学质量。
4.能够建设一批能满足专业实习实训需要的实践教学条件，创新实习实训室建设理念，引入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、管理方法与职业文化，按照企业现场生产的技术、设备和设施标准，采用引进企业设备、人员、技术，以及生产和服务项目等多种方式，以企业生产和服务流程为导向，设计、建设校内外实训场地，确保实习实训的仿真模拟性。采取校企共建、校政共建、学校与行业共建等方式，请进来、走出去，完善实习实验各种管理规章制度，完善实践实验队伍建设。
5.能够初步建立与应用技术大学类型相适应的科研、应用成果转化与产业服务、文化传承创新体系。将从事应用性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作为梧州学院的一项必须的任务。加强与本地区企业的密切合作，争取企业向学校提供科研资金，并密切联系生产实践提出研究问题。学校则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和科研平台，能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升级的问题，产出更多的应用成果、理论成果、决策咨询成果，缩短科研成果转化的周期，最大力度地推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。对学校专业设置进行重新评估和论证，淘汰、压缩与地方经济不适应的专业，使毕业生就业率、专业匹配率、本地区就业率再创新高，更好的服务地方经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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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截止日期2014.10.15日，电子版、纸质版报到教务处评建办
